
关于对上海土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

年报问询函 
年报问询函【2021】第 257号 

 

上海土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土友生物）董事会、利安达会计师

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： 

我部在挂牌公司年度报告事后审查中关注到以下情况： 

1、关于重要股权投资 

你公司年报披露，2020年 3月 3日公司以 4,143,200.00元收购

蔡长新、金正庸合计持有的黑龙江土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土友科技）100%的股权，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，你公司已经支付

了收购款 4,143,200.00 元，尚未完成工商变更，也未取得土友科技

的实际控制权，蔡长新、金正庸已做出承诺，将在 2021年 9月 30日

前配合完成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工作。你公司将支付的股权收购

款列支在其他非流动资产核算。 

根据公开信息查询,土友科技注册资本 5,000 万人民币,实缴注

册资本 400 万人民币,拥有三家全资子公司,分别为新疆土友生物科

技有限公司、牡丹江土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、牡丹江土友环保设备有

限公司。 

根据公司 2020年 3月披露的《购买资产公告》，中威正信（北京）

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资产基础法对土友科技全部股东权益价值在

2019 年 11 月 30 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，土友科技总资产账面价值

609.10万元，评估值为 675.84万元，评估增值 66.74万元；净资产



账面值-52.42 万元，评估值为 14.32 万元，评估净增 66.74 万元。

土友科技 2018 年、2019 年 1-11 月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 0、

2,000,566.54 元，实现净利润分别为-54,900 元、-469,336.48 元。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结合对标的公司决策权力相关约定，说明你公司 2020 年因

未变更工商登记为由未将土友科技纳入合并范围的判断依据及合理

性，请年审会计师对公司 2020年财务报表合并范围的确认发表意见； 

(2)说明公司支付收购款项的时间，款项支付与工商变更时间间

隔较长的原因及合理性，蔡长新、金正庸与公司、控股股东、董监高

是否存在关联关系，是否存在其他潜在的利益安排； 

（3）土友科技评估基准日的净资产评估值远小于收购价格，请

结合标的公司主要经营业务、经营业绩（包括子公司经营业务及业绩）、

核心资质、其他股东资源以及未来盈利模式等情况说明公司进行该项

股权投资的具体原因以及土友科技与公司产生协同效应的具体方式，

并说明公司溢价购买股权资产的原因及合理性； 

（4）根据《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

定，结合标的公司资产账面价值、交易对价、注册资本、实缴资本及

后续实缴安排等情况说明公司股权投资事项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，

是否及时履行相应的审议及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2、关于其他应收款 

根据报表附注，你公司 2020 年末其他应收款账面价值



3,693,041.25 元，占总资产比例 30.12%；其中，向土友科技提供财

务资助 3,683,811.84元，向孙秀珍提供借款 200,000.00元。 

根据中泰证券披露的《关于上海土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风

险提示性公告》，2020 年度公司为土友科技提供财务资助累计

6,263,764.45元，当年度收回 2,579,952.61元，截至 2020年 12月

31 日，尚有 3,683,811.84 元未收回。截至目前，公司 2021 年度累

计为土友科技提供财务资助 1,754,100.00 元，收回 72,100.00 元，

截至风险提示公告出具之日，尚有 5,365,811.84元未收回。2020年

度公司累计为孙秀珍提供财务资助 150万元，当年收回 130万元，2020

年 12月 31日尚有 20万元未收回。2021年 1月 5日，为孙秀珍提供

财务资助 30万元，2021年 2月 1日，将剩余的 50万元收回。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公司向土友科技提供财务资助的合同主要条款、借款

用途、借款利率、借款期限及期后还款情况，公司向土友科技提供财

务资助的原因及合理性，该笔对外借款是否构成关联交易，是否履行

了相应的审议及信息披露义务； 

（2）说明公司对孙秀珍提供财务资助的借款用途、借款利率、

借款期限等情况，孙秀珍与公司、实际控制人、董监高是否存在关联

关系，财务资助是否具备商业合理性，是否构成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形。 

 

3、关于持续经营能力 

2020 年你公司被收购，自然人封建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受让



自然人巩建持有的挂牌公司 14.78%的股权，取得对挂牌公司的控制

权。根据《收购报告书》，公司拟通过购买土友科技 100%股权的形式

将污水处理业务注入公司，依托土友科技技术和资质优势，重点拓展

污水处理业务，逐步取消原有业务，完成公司发展方向的转型。公司

报告期内变更公司名称、经营范围及主营业务，主营业务由植入广告

的创意策划与执行服务变更为污水处理设备的销售与安装及污水处

理的设计策划与运营服务。 

2020 年你公司从事污水处理相关的材料及设备零部件的贸易业

务实现销售收入 2,807,521.73 元、毛利率为 7.17%，净利润为

-2,715,326.43元。你公司 2018年、2019年、2020年净利润分别为

-1,135,260.25 元、-1,511,280.49 元、-2,715,326.43 元，公司连

续三年亏损。公司 2018年、2019年、2020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

量净额分别为-645,902.21 元、-3,104,434.49 元、-7,159,888.30

元，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连续三年为负。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

通合伙）对你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。 

你公司 2020 年实现的销售收入全部来自土友科技，该公司是你

公司未来可能纳入合并报表的子公司，截至报告期末该笔收入确认的

应收款项尚有 1,846,499.64 元未收回。你公司销售渠道和销售客户

单一，销售业务对黑龙江土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存在重大依赖。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结合公司资产储备、技术储备、客户资源、资金来源以及

业务开展等情况说明新经营模式的可行性和有效性，说明期后经营状



况是否好转，并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进行重新评估； 

（2）说明向土友科技销售的具体内容、合同主要条款、商品（或

服务）控制权转移情况、定价依据及公允性、期后回款情况等，说明

是否已实际控制该公司，销售业务是否具备商业实质，是否存在利用

与该公司的关系调节本期业绩的情形，是否存在潜在向关联方提供财

务资助的情形。 

请年审会计师对公司财务报告中持续经营假设运用的恰当性发

表意见。 

 

请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8月 3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

送我部（nianbao@neeq.com.cn），同时抄送主办券商；如披露内容存

在错误，请及时更正。 

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监管一部 

         2021年 7月 20日 


